投诉问题办理情况公示表
公示单位：晋宁区人民政府　　　    2021年　4月30　日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D2YN202104240035。投诉人反映：昆明市晋宁区夕阳乡大绿溪村石场开采作业严重破坏山体森林，且扬尘污染严重。

	核实情况
	经核实，昆明市晋宁区夕阳乡大绿溪村石场矿山名称为晋宁夕阳洪达采石场，采矿权人昆明洪达砂石开采有限公司，法人：瞿洪有，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0万吨/年。
    1.投诉人反映的“昆明市晋宁区夕阳乡大绿溪村石场开采作业严重破坏山体”情况不属实。
经晋宁区自然资源局现场核查，矿区面积0.1977平方公里，有效期自2015年10月8日至2025年10月8日。该矿山具备合法有效矿权。
    2.投诉人反映的“昆明市晋宁区夕阳乡大绿溪村石场开采作业严重破坏森林”情况部分属实。
经晋宁区林业和草原局现场核查，昆明洪达砂石开采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5日取得《昆明洪达砂石开采有限公司采石场补办项目使用林地准予行政许可》（昆林林政许准〔2013〕20号），批准面积为7.1197公顷（106.7955亩），但存在超范围使用、违法占用林地行为，已由原晋宁区森林公安局依法查处，2020年12月30日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法院已判决。综上，投诉人反映的破坏森林情况属实。
    3.投诉人反映的“昆明市晋宁区夕阳乡大绿溪村石场开采作业扬尘污染严重”情况部分属实。
    经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现场核实，昆明洪达砂石开采有限公司2005年3月14日取得晋宁县环境保护局批复文件（晋环保复〔2005〕13号），同意补办晋宁县夕阳宏盛达采石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手续，2012年8月6日取得晋宁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对《晋宁夕阳红盛达采石灰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的批复（晋环保验〔2012〕27号），该公司已取得《云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编号：530122100015386C5212N，目前该公司正在办理排污许可换证手续，2020年12月29日在晋宁区发展和改革局取得《投资备案证》（晋发改备案〔2020〕124号），备案项目编码：205301151019124，新建年产90万吨砂石料开采加工建设项目，目前正在报批新建年产90万吨砂石料开采加工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
现场检查时，投诉人反映的昆明洪达砂石开采有限公司扬尘主要产生于该公司砂石料开采、加工粉尘和产品堆存及厂区路面扬尘四个环节，经核实，该公司开采、加工粉尘和产品堆存及厂区路面扬尘对周边环境会产生一定影响。


	办理情况
	1.堆存成品的遮盖措施不完善的问题，由昆明洪达砂石开采有限公司组织人员于4月27日前对厂区内堆存成品的无组织扬尘进行整治。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已责令该公司负责人：（1）对厂区内堆存的成品完全严密遮盖；（2）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将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对该公司包括堆存成品的无组织扬尘进行监测，若发现超标排放的行为将严格按相关法律法规查处。
  2.固定水喷淋降尘和洒水车洒水降尘力度不够的问题，由昆明洪达砂石开采有限公司组织人员于4月27日前对固定水喷淋降尘和洒水车洒水降尘治污措施进行整改。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已责令该公司负责人：（1）增加固定水喷淋头数量；（2）加大厂区内洒水车洒水降尘频次；（3）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已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对该公司厂界无组织扬尘进行监测，若发现超标排放的行为将严格按相关法律法规查处。                                                     
[bookmark: _GoBack]督促该公司完成了以下整改：1.新增加遮阴网24000㎡，对厂区内堆存的成品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进行了遮盖；2.厂区道路新铺设碎石1000m，场地新铺设碎石5000㎡；3.在厂区道路和运输皮带处，增加水管600m、水喷淋头50个；4.增加一个洒水值班班次，洒水频次从每天6车增加至12车。

	办理单位
	昆明市晋宁区自然资源局

	主要工作成效
	2021年4月27日，经晋宁区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复查，昆明洪达砂石开采有限公司已针对检查发现的堆存成品的遮盖措施不完善的、固定水喷淋降尘和洒水车洒水降尘力度不够的问题完成了整改，并且据云南省核工业二〇九地质大队2021年4月27日检测报告，该公司厂界无组织废气各项污染物达到国家相关标准限值。


	公示说明
	　　现将该投诉问题办理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区自然资源局（昆阳街道永乐大街416号）。联系人员及电话：李勇，13888203442



